
  

 
 

 

  

 

 

 

日前，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人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一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指明新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

家繁荣、民族振兴、教育发展，需要我们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今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要坚持“四为”方针，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提升导师队

伍水平，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为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指明了新方向。 

二是博士生导师队伍逐步壮大面临新形势。博士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最高层次，导师是

博士生培养的关键力量。1981—1995 年，博士生导师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审批。1995

年，为扩大培养单位办学自主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放了博士生导师评审权。各单位根据

师德师风、学术水平、指导经验、培养条件等因素自行确定博士生导师遴选标准。下放评审

权后，博士生导师队伍增长迅速，截至 2019 年，我国博士生导师达 11.5 万人，其中 50 岁

以下的占 46.7%，导师队伍年轻化趋势明显。博士生导师一般为教授，但近年来部分培养单

位扩大了遴选范围，一部分副教授和讲师也可以招收培养博士生。博士生导师队伍逐步壮大，

加强岗位管理面临新形势。 

三是新时代博士生导师队伍建设面临新任务。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博士生导师立德修身、

一、请介绍一下《意见》出台的主要背景是什么？

答：博士生导师是博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肩负着为国家培养德才兼备拔尖创新人才

的重要使命。为加强研究生导师和高校教师队伍建设，近年来教育部先后出台了《关于全面

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文件。但随

着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和博士生导师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

管理，为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奠定坚实基础。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人就

《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答记者问

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 为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奠定坚实基础



  

 
 

严谨治学、潜心育人，为国家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总体来看，我国博士生导师整体素质水

平是高的，但同时部分培养单位对博士生导师的选聘、考核还不够规范，有的导师指导精力

投入不足、质量把关不严，个别导师甚至出现师德失范问题。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全国研究生教育

会议精神，建设一流博士生导师队伍，推动培养单位进一步加强对博士生导师的遴选、考核，

激发导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切实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教育部研究制定了本

《意见》。 

二、请介绍一下《意见》的制定过程？ 

答：教育部 2019 年就启动了《意见》制定工作。 

一是开展深入调研。2019 年上半年，研究生司分别赴东、中、西部 12 个省区开展深入

调研，召开座谈会 20 余场，听取了 100 余所高校对加强博士生导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建议。 

二是广泛征求意见。2019 年下半年，在前期座谈和调研的基础上，起草了文件初稿，并

反复听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有关高校、专家、导师和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意见。 

三是持续修改完善。针对调研中反馈的问题和建议，多次集中研讨，及时梳理总结，反

复修改。2020 年 7 月，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后，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重要

指示、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孙春兰副总理重要讲话精神，对《意见》又做了进一步修改完

善。 

三、《意见》就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提出了哪些关键举措？ 

答：《意见》针对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提出了 10 条举措。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严格政治要求，明确导师权责。把政治要求放在首位，厘清岗位内涵，强调博士生

导师是因博士生培养需要而设立的岗位，不是职称体系中的一个固定层次或荣誉称号，要与

职称评聘体系分离，防止形成导师终身制。针对部分博士生导师“不想管”“不敢管”的问

题，一方面明确博士生导师的首要任务是人才培养，承担着对博士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学

术规范训练、创新能力培养等职责，另一方面，要求切实保障同时严格规范博士生导师的权

利，坚定支持导师按照规章制度严格博士生学业管理。 

二是健全选聘制度，加强岗位培训。针对目前个别培养单位博士生导师选聘制度不够严

格，或简单以科研经费等确定导师资格的做法，要求培养单位制定全面的博士生导师选聘标

准，严格履行选聘程序。针对部分培养单位对博士生导师培训不足的问题，提出建立国家典

型示范、省级重点保障、培养单位全覆盖的三级培训体系，推动博士生导师全面及时了解教

育政策，更新教育理念，提升指导能力。 



  

 
 

三是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建立激励机制。强调完善考核评价办法，建立对博士生导师的

综合考核和全面评价体系，加强教学过程评价，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重视博士生导师

评价考核结果的使用，鼓励各地各培养单位评选优秀导师和优秀团队，加大宣传力度，推广

成功经验，重视发挥优秀导师和优秀团队的示范引领作用。 

四是突出动态调整，完善变更退出程序。一方面，推动培养单位建立动态灵活的调整办

法，充分尊重双方意愿确定导学关系，健全导师变更制度；另一方面，对于不适合继续指导

博士生的导师，要求及时退出导师岗位，并妥善做好涉及博士生的后续培养工作。 

五是规范岗位设置，完善监督机制。一方面，针对当前部分培养单位在办学条件不足的

情况下盲目扩大博士生导师规模的情况，要求培养单位科学确定导师岗位设置规模；另一方

面，针对部分导师带博士生数量过多的情况，要求培养单位合理确定导师指导博士生的限额，

确保导师精力投入和培养质量。 

四、下一步推动《意见》落实有哪些工作举措？ 

《意见》是未来一段时期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指导性文件，下一步，将把落实《意见》

和贯彻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落实《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

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要求结合起来，指导各地各培养单位抓好贯彻落实，确保取得实效。 

一是加强宣传解读。把宣传《意见》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重要

指示批示、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指导各地、各培养单位深入透彻理解，

严格贯彻执行。 

二是加强指导引导督导。教育部将进一步加强对博士生导师队伍建设的跟踪调研和督导

检查，指导各地结合实际加强统筹、各培养单位制定相关制度办法，不断强化博士生导师岗

位管理。 

三是加强典型引领。及时总结各地、各培养单位的创新做法和典型经验，多渠道进行宣

传推广，加强经验交流、互学互鉴，共同推动提升博士生导师队伍水平。 

  


